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2025年5月6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5月6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5月6日－2025年5月12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688231(投资建设科）

传真：0953-6688292                  

通讯地址：盐池县盐州南路75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于62井场石油勘探项目
	盐池县冯记沟乡雨强村
	长庆油田分公司陕北石油预探项目组
	宁夏鸿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该井场设计井深约2700m，占地面积6120m2。项目总投资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7.5万元。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及试油工程。钻前工程包括井场配备泥浆循环系统装置、泥浆不落地系统装置，安装撬装式压滤机等；钻井工程主要包括钻进、下套管、固井、完井等作业；试油过程主要包括洗井、压裂、试井等过程。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生态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二）钻井废水经固液分离等措施处理后，进入废液收集罐，同洗井废水、返排液，由防渗漏、防溢流的运输车辆统一就近拉运至下一口井回用或交由第三方处理站合规处理，禁止外排。 生活污水设置临时防渗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边绿化施肥，洗漱废水用于厂区洒水抑尘。 （三）废弃泥浆及钻井岩屑经压滤后，滤饼临时堆放于井场危废暂存点，暂存点须必须采取“三防”措施，后续就近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钻井配置过程产生的废包装物及生活垃圾分类设置固废垃圾收集箱收集后处置。 钻井过程产生的废机油、废碱包装袋及含油防渗布集中收集，委托具备相应资质和处置能力的单位合规处置；废包装物及生活垃圾分类设置固废垃圾收集箱收集后处置；废防渗布集中收集后回用，无法回收使用的按照一般工业固废进行妥善处置。若发生溢流、井涌、井喷、柴油储罐泄漏等事故，受污染的防渗布需按照危险废物进行集中收集，送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利用的回收综合利用，不可利用的转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填埋。（四）合理布局、选用低噪设备；避免特种作业产生的非正常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井场分区防渗措施，避免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




